1.综合评分明细表的制定以科学合理、降低评委会自由裁量权为原则。
[bookmark: _GoBack]2.综合评分明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  明

	一
	投标报价
30%
	3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
注：1.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按照本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附表规定执行。
2.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共同评审因素

	二
	技术服务要求响应
10%
	10分
	[bookmark: _Hlk104717755][bookmark: _Hlk104717785]投标人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技术服务要求”的得10分；拟投产品与招标文件有负偏离的按以下方式处理：
1. 带“▲”号条款(共5项)作为重要指标要求，“▲”条款响应得分=(满足“▲”条款的数量÷“▲”条款的总数量)×10分；
2. 每有一项带“※”号的条款有负偏离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技术类评审因素

	
	资金安全响应
5%
	5分
	投标人如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并能证明采人的福利资金100%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
	技术类评审因素

	三
	方案响应
15%
	实施方案
10分
	投标人结合自身情况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至少包含①项目理解及需求分析、②服务流程、③售后服务体系及售后服务人员配置、④应急预案等，上述内容均符合实际情况、内容齐全、描述准确、完全响应采购要求的得10分；每有一处存在内容错误(内容错误指：项目名称或实施地点或各种技术服务指标与本项目要求不匹配；无法实现采购目的等)的扣1.25分(相同错误按次数累计扣分)，每缺少一项内容的扣2.5分，扣完为止。
	技术类评审因素

	
	
	服务方案
5分
	投标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人中标后3日内提供详细的图文版提货凭证使用说明；
2.在合作期间建立固定的3人及以上执行团队提供专业服务支撑，并确定24小时联络人员。如有变更，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
3.项目执行过程中，可随时向采购人提供提货凭证的使用情况。如已发放的电子提货凭证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需协助采购人通知提醒提货凭证使用人，保障其权益，并可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在一定期限后将未开启使用的电子提货凭证转化为实物提货凭证或实物等方式交付采购人。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完全响应上述内容的得1分；在完全响应上述要求的基础上，每有1项具有详细的实施流程和具体保障措施的加2分，最多加4分；本项目最多得5分。
	

	四
	货源组织30%
	30分
	投标人提货凭证能在连锁商超/电商平台/文化旅游产品方面使用，按以下标准加分：
(1)大型商超(如：沃尔玛、华润、永辉、大润发、麦德龙或其他同类型商家)，每有1家得2分。
(2)连锁便利店(如：红旗连锁、舞东风连锁、711、全家便利店、罗森、屈臣氏或其他同类型商家)，每有1家得2分。
(3)电商平台(如：京东、天猫、盒马、唯品会或其他同类型平台)，每有1家得2分。
(4)连锁蛋糕店(如：好利来、安德鲁森、爱达乐、巴黎贝甜、元祖或其他同类型商家)，每有1家得2分。
（5）平台上有文化旅游专区的消费，包含餐饮美食、酒店民宿、景点门票、文创商品、线下文博、交通出行，每有一家得2分。

同一类型商家最多按5家计分，本项得分为上述5项得分之和，本项最多得30分。
注：投标人可以选择列举商家以外的其他使用商家进行响应，经评标委员评审符合对应类型即可得分。其他同类型是指：在经营面积/店铺覆盖率/经营类型/线上访问量等方面等同于或优于列举商家。如同一商家同时有线上平台和线下卖场的，按得分高的情形计分1次，不重复计算。提供与商家合作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技术类评审因素

	五
	履约经验
10%
	10分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每具有1个类似项目的履约经验得2分，最多得10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类似项目是指：以往关于工会消费券的采购。
	共同评审因素

	注：①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小数点后保留两位。②本表中要求提供的各类证明材料应清晰可辨，均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将不认可该项材料的有效性。




